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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股息政策旨在闡明易鑫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擬就其淨利潤以股息形式向本公
司股東進行宣派、支付或分派時所採用的原則與指引。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及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經不時修訂），本公司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是否分派股息。此外，本公司股東（「股東」）可通過
普通決議案宣佈以任何貨幣宣派股息，惟所宣派的股息不得超過董事會建議的數
額。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僅可自合法可供分派的利潤和儲備（包括股份溢價）宣
派及派付股息，且無論如何不得因派付股息而導致本公司日後無力償還在日常業
務中到期的債務。即使董事會決定派付股息，惟股息的形式、次數及數額仍須取
決於本公司未來營運及盈利、現金流狀況、資本要求與盈餘、整體財務狀況、合
約限制及其他董事會認為相關的因素。

任何未來向股東派付的股息亦將取決於能否自附屬公司及併表聯屬實體收到股
息。中國法規或會限制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及併表聯屬實體向本公司派付股息
的能力。

倘本公司派付任何股份的股息，則除股份所附的權利或發行條款另有規定外，(i)
所有股息將按派付股息所涉股份的實繳股款宣派及派付，惟就此而言，凡在催繳
股款前就股份所繳股款不得視為股份的實繳股款；及(ii)所有股息將按派付股息所
涉及股份於任何期間的實繳股款按比例分配及派付。董事可從股東應獲派的任何
股息或其他應付款項中扣減該股東當時應付本公司的所有催繳股款、分期股款或
其他應付款項（如有）。

有關股息政策將會不時檢討，惟不保證會在任何指定期間派付任何特定金額的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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